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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52次（第 9屆第 5次）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111年 12月 9日（星期三）上午 9時 30分 

貳、 開會地點：本部 8樓簡報室 

參、 主持人：吳副召集人堂安                   紀 錄：李孟薇 

肆、 出（列）席機關代表：詳如簽到表 

伍、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決 議：確認。 

陸、報告事項： 

一、有關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案。 

決 定：上次會議決議辦理事項計有「有關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相關重

要決定(議)事項本部辦理情形案」等 3 項，本部秘書室及會

計處業依會議決議辦理，不予列管。  

二、有關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相關重要決定(議)事項本部辦理情形案。 

決 定：本案請相關權責單位（機關）依委員意見補充說明，並由本部

秘書室依程序提報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相關會議審議。 

 

三、 有關本部 110 年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核委員建議事項執行情

形案。 

決 定：本案請各權責單位（機關）賡續推動相關性別平等業務，並依

112 年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核期程滾動修正相關執行情形，俾

利爭取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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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討論事項： 

案 由：有關本部 111年度性別平等成果及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11至

114年）修正案，提請討論。 

決  議：本案經討論通過，並請相關權責單位(機關)依委員意見修正，

送由秘書室彙竣後，依程序提報行政院核定。 

 

捌、散會（上午 11時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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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紀要 

 

報告事項 

二、有關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相關重要決定（議）事項本部辦理情形案。 

 

主席 

有關衛生、福利及家庭分工小組之同性婚姻合法化案，請戶政司說明本

案修法之進度。 

 

戶政司代表 

本案係有關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46 條修正草案，目前司法院已會銜

行政院中，本部將持續關注法案進度。另本案涉及相關行政訴訟個案部

分，如法院判決結果該個案可辦理同性婚姻登記，戶政機關將予以尊重，

至通案部分則將於上開法案通過後，作為一致性處理之依據。 

 

主席 

感謝補充說明，有關同志收養事務（請適時檢視所屬資訊系統調整之必

要性）案，再請戶政司說明。 

 

戶政司代表 

依現行「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第 20 條規定，同性配偶

雙方當事人之一方僅能收養他方之親生子女，此部分立法院司法及法制

委員會已初審通過該條文修正草案，增訂同性配偶可共同收養第三人子

女之規定。本部將持續關注修法期程，俟法案通過後配合辦理戶籍登記

事宜，另本司已預為準備戶政資訊系統中相關欄位之調整作業。 

 

主席 

有關跨部會推動網路性別暴力案，請警政署簡要說明「跟蹤騷擾防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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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跟騷法)於本（111）年 6月 1日施行之推動情形。 

 

警政署代表 

跟騷法施行後，截至本年 9月底止，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受(處)

理跟蹤騷擾案件計 1,190件，其中涉及數位網路性別暴力案件計 42件，

涉及妨害秘密案件計有 22 件，另本署業製作「數位網路及妨害秘密」

等新型態跟騷犯罪懶人包，將於明（112）年 1 月提供各地方政府加強

宣導。 

 

主席 

有關推動地方制度法修法情形案，請民政司說明本年 11月 26日選舉結

果及研析，另本部有無設定本次婦女當選之比例目標？ 

 

民政司代表 

一、 中央選舉委員會已陸續於官網選舉資料庫公布本次選舉相關數據

資料，本司將蒐集各項選舉之性別資料進行整理分析，並加以補充

相關報告後，提報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會議會前協商會議（以下

簡稱性平會會前會）。 

二、 本年度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結果，直轄市議員女性當選比例已達

39.79%，其中臺北市議員女性當選比例更高達 49%；縣(市)議員女

性當選比例已達 36.02%，至鄉（鎮、市、區）民代表層級之女性當

選比例則為 26.15%，上開數據本司亦將併同提報性平會會前會報

告。 

 

王委員兆慶 

本案於性平會會前會追蹤列管之目的係為「推動修正地方制度法第 33

條有關婦女保障名額」，惟本項說明內容未明確指出貴部是否推動修正

地方制度法，建議民政司未來於性平會會前會說明時，應著重說明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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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修法與否之考量因素及可行性，與採行相關配套措施之規劃及效益，

以強化貴部論述。 

 

民政司代表 

有關地方制度法修正案本司自 101 年起針對修法內容已召開多次研商

會議，惟部分專家學者擔憂修法衍生代表性不足及票票不等值等問題，

建議維持現制，未獲修法共識。本部考量修法涉及選舉文化、選舉制度、

選舉區劃分、政黨提名及地方政治生態等層面，且攸關選民與候選人參

政權益，影響層面甚廣，將持續與各界溝通，並朝規劃相關配套措施方

式處理，本案將依委員建議再予補充說明，並於適當時間提報性平會會

前會報告。 

 

主席 

請民政司依委員建議方向再予補充說明，以利提報性平會會前會審議。 

 

三、有關本部110年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核委員建議事項執行情形案。 

 

主席 

本案考核委員所提之建議事項共計 25 項，各該項目改善辦理情形是否

均依委員建議方向辦理？ 

 

人事處代表 

本案各相關權責單位(機關)均就委員建議事項涉及權管業務部分，妥為

規劃相關性別平等推動事項並據以執行，另本案將配合明年性別平等業

務輔導考核期程滾動修正，屆時再請各相關單位（機關）參酌本次會議

委員建議方向調整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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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行政院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核目的係為檢視機關執行成果，並依專

家學者建議滾動調整政策方向，請各相關單位(機關)依委員建議方向，

賡續推動本部性別平等工作，另執行成果如有涉及宣導或訓練課程，請

將相關數據量化，涉及法案修正事項，請確實說明法案修正進度，以利

本部明年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核獲取佳績。 

 

討論事項 

案 由：有關本部 111年度性別平等成果報告及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11

至 114年)修正案，提請討論。 

 

主席 

請民政司說明部會層級議題－提升禮儀師性別平等與文化習俗觀念部

分。 

 

民政司代表 

一、 本項本司辦理禮儀師專業教育訓練之參訓人次，年度目標值為 180

人次，惟因疫情影響，部分人員報名後未到訓，爰本項年度執行成

果為 177人次，本司將賡續努力推動相關教育訓練。 

二、 另推廣符合時宜之喪禮性別平權，深化殯葬服務業之專業知能部

分，因疫情考量，現代國民喪禮研習班延至本年 11月 30日及 12

月 7 日辦理，經統計分別有 139 人及 109 人次參訓，已達本項年

度目標值 120人次，會後將更新相關統計資料。 

 

主席 

請合團司說明院層級議題－增強女性經濟賦權，促進女性就創業（含重

回職場或二度就業、中高齡者及高齡就業）有關合作社社員性別比例指

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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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團司代表 

本項性別比例將再行更新至本年 12 月底，應可達到年度目標值，又本

項係委託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辦理「合作找幸福－合作事業推

廣計畫」，藉由該社以婦女為主體的合作事業成功經驗，廣邀婦女團體

及經濟弱勢者等參加研習課程或實地觀摩活動，提供切合需求之培力課

程，以提升女性就（創）業機會，至創業部分需要長時間醞釀，本司將

持續推動相關計畫。 

 

主席 

請移民署說明院層級議題－鼓勵及促進媒體製播具性別平等觀點的內

容，有關製播新住民資訊宣導之節目集數部分。 

 

移民署代表 

本項因實務上開播月份無法固定，爰該項績效指標由「每月 1集，年度

製播 12集專題新聞」修正為「年度製播 12集專題新聞」。 

 

主席 

本項請移民署配合採購招標作業期程，彈性調整管控每月製播集數，以

確實達成修正後之年度目標值。 

 

主席 

請統計處及警政署說明院層級議題－辦理調查統計，系統性蒐集與建置

統計數據(含加害人及被害人性別統計)，有關網路/數位性別暴力樣態

定義及統計數據是否有執行上的困難？ 

 

統計處代表 

有關網路/數位性別暴力案件，其犯罪樣態涉及跟騷法及刑法等法律，

因刑法等法案尚未修法通過，第一線執法人員就犯罪樣態未有明確法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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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爰未能確實蒐集相關性別數據資料，且相關法案須進行跨部會協

商，俟各該法案主管機關修法通過後始得辦理。另跟騷法之樣態定義已

臻明確，預計明年 6月將其納入公務統計資料，以建置相關性別統計數

據。 

 

警政署代表 

有關數位/網路性別暴力案件之相關犯罪態樣涉及各部會主管法令，如

「中華民國刑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及「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原名稱為「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等 4項

專法修法事宜，本署將俟各該法案主管機關研修完成後，依其犯罪樣態

適用法律辦理相關統計資料蒐集，以精進相關統計性別分析作業。 

 

主席 

請警政署及統計處持續進行跨部會協商，並於各該相關法案修法通過後，

辦理統計資料蒐集作業，以利建置相關性別統計數據。 

 

主席 

請營建署說明院層級議題－依相關規範盤點及改善業管學校、醫療院所、

交通設施、藝文場館、觀光休旅等場域空間(例如廁所、哺集乳室、停車

空間等)的性別友善性部分，有關各國家公園管理處辦理之相關空間改

善及問卷調查統計進度。 

 

營建署代表 

已請各國家公園管理處於本年 12月 10日前回復問卷調查結果，屆時將

再行更新統計數據。 

 

主席 

有關院層級議題－打造具性別觀點之通行環境部分，截至本年 10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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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全國人行道適宜性現行比率為 64.3%，績效指標為 64.5%，本項至

12月底可否達標？ 

 

營建署代表 

本項適宜性比率 64.3%係統計至本年 9 月底之資料，至本年 12 月底之

資料將於明年 1月底統計完竣，預計本項可達年度目標值。 

 

主席 

有關本部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11至 114年）修正案，其中院層級議題

－提升女性經濟力中，有關保障不利處境女性勞動權益及勞動條件(含

各行業別)部分，請移民署說明新住民家庭教育講師之累計人次修正理

由及執行上之困難。 

 

移民署代表 

一、 本項考量疫情及各服務站量能等因素，原擬調降明年至 114 年之

培訓人次，嗣經通盤檢視後，評估原計畫所訂目標值應可順利達成，

爰本項擬維持原計畫所訂之績效指標，不予調降。 

二、 本項係為促進新住民多元文化交流宣導，本署於全台各地（含離島

地區）共設有 25個服務站，每年均辦理家庭教育講習，其講師以

往均係邀聘家庭教育中心或大學之講師，自 110年起，本署為發揮

新住民之多元化優勢，推動「新住民多元文化人才培訓計畫」，共

計培訓 92 位講師。本項設定之目標值即係控管該 92 位講師於各

服務站之運用情形，本年度目標值為 25人次，實際為 27人次，已

達本年年度目標值。本署於北部、中部、南部及東部地區開辦培訓

課程，惟離島地區無學員報名，查其原因係該培訓課程總受訓時數

須達 28小時，離島地區學員完訓平均費用約新臺幣（以下同）3萬

元，致學員報名意願較低，爰本署調整作法，視離島地區課程需求，

於明年起離島服務站就多元文化講師編列交通費及住宿費，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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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島講師前往離島宣導，每人所需經費約 1萬元，惟每年提升講師

累計人次之目標，將影響離島地區資源配置，爰擬調降明年至 114

年之培訓人次，嗣經署內討論，將調整其他單位經費資源以為因應，

爰本項目標值維持原指標數，不另調整。 

 

主席 

有關院層級議題－消除性別刻板印象、偏見與歧視中，有關結合地方政

府辦理相關教育宣導活動場次數部分，明年至 114年績效指標由原每年

2場次大幅提升至 40場次，請說明修正理由。 

 

民政司代表 

一、 本項議題原設定辦理相關教育宣導活動場次數為每年 2 場次，截

至本年 9月底止，實際辦理場次已達 37場次，考量執行成果遠高

於原目標值，爰修正本項明年至 114年目標值為 40場次。 

二、 另辦理全國寺廟及財團法人負責人性別年度統計相關作業部分，

將新增就上開統計數據進行比較分析工作，爰酌作文字修正，以臻

明確；至依教別盤點及輔導全國性別不平等現象之宗教團體相關

作業部分，因本司已完成年度盤點及後續輔導作業，爰擬刪除本項

績效指標。 

 

馮委員燕妮 

一、 有關本部性別平等成果報告，院層級議題－認識、尊重及保障多元

性別及多元家庭型態部分，移民署辦理「新住民家庭教育及法令」

之宣導課程，截至本年 9月底止，辦理計 214場次、4,324人次參

與，其中男性為 1,221人，僅占 28%，移民署得否研議逐年增加男

性參與比率，對新住民家庭較有實際幫助。 

二、 另有關本部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11至 114年）修正案，院層級議

題－宣導新住民性別平等觀念部分，其中內容僅著重於向大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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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配偶宣導，對東南亞地區之外籍配偶是否有辦理相關宣導活動？

又鼓勵外籍配偶參與社會活動或擁有獨立自主空間主要仍須仰賴

家庭成員的支持，建議移民署宣導內容可加入成功案例及其效益，

並強化個人價值觀及保有獨立空間之重要性，以加強宣導效果。 

 

移民署代表 

一、 依「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面談管理辦法」規定，大陸地

區配偶來臺前須於國境線上接受面談，其他外籍配偶則於境外實

施面談(按，僅 19個國家需要面談)，該部分係屬外交部權管，本

項係本署於陸籍配偶實施面談時，併同辦理相關性別平等觀念及

權益保障宣導工作。 

二、 至外籍配偶部分，本署係利用其至服務站領取居留證時，辦理「新

住民家庭教育及法令」宣導課程，又外交部實施境外面談時，亦會

辦理相關宣導工作，本署未來將請外交部提供相關統計資料。 

三、 又上開「新住民家庭教育及法令」宣導課程之統計數據，截至本年

9 月底男性參與人數占 28%、女性占 72%，其中男性部分係包含國

人及新住民，其參與率已由往年的 17%提升至 28%，未來於辦理相

關宣導活動時，將積極邀請家庭男性成員共同參與。 

 

吳委員芸嫻 

一、 現行移民署辦理之「新住民家庭教育及法令」宣導活動，多以課程

方式進行，考量男性對參與課程意願較低，建議可改採親子趣味活

動、娛樂競賽活動等方式，以多元方式提升男性參與比率。 

二、 另本項有關宣導新住民性別平等觀念部分，建議補充針對非大陸

地區配偶之相關說明。 

 

移民署代表 

「新住民家庭教育及法令」宣導課程，現行係利用外籍配偶至服務站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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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居留證之短暫時間辦理，未來本署將依委員建議，研議不同宣導形式

之可行性，並補充非大陸地區配偶之相關宣導數據。 

 

主席 

有關本部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11至 114年）修正案，院層級議題－補

助各地方政府辦理新住民生育保健通譯員教育訓練經費及培訓人次部

分，請移民署說明地方政府執行上是否有困難？ 

 

移民署代表 

本項係開放地方政府衛生機關得視財政需要，向本部新住民發展基金申

請經費補助，以辦理新住民生育通譯員教育訓練，本項截至本年 9月底

止，申請補助費用約 841萬元，培訓人次已達 384人，考量疫情期間申

請情形相對較少，未來疫情管制鬆綁，國境開放後，預估培訓需求及人

次將有所提升，爰修正明年至 114年目標值。另因補助金額係浮動性質，

爰將其由該指標中刪除，實質上並未影響對地方政府之補助作業。 

 

主席 

有關部會層級議題－促進農村婦女參與自然資源管理機關決策職位權

益部分，請地政司說明。 

 

地政司代表 

一、 依 CEDAW第 34號第 54段(a)之意旨，本部重行檢視主管涉及土地

事務參與決策之法規，共計 8項法規，其中有關農地重劃、農村社

區土地重劃之委員會與協進會成員組成，目前受限於土地所有權

人推選之代表，需為重劃區之土地所有權人，其中熟稔重劃業務積

極推動，並有意願被推選為代表之人較為缺乏，現行實務依法定人

數組成已有困難，如規範委員會或協進會單一性別組成的最低比

例，恐造成委員會或協進會難以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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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至耕地租佃委員會部分，受早年農村社會傳統觀念影響，家戶辦理

續租之承租權登記名義人以男性居多，以致符合聘任條件之女性

租約當事人過少；且各地方政府轄內三七五租約件數逐年減少，實

務上依法定人數組成已有困難，如規範委員會單一性別組成的最

低比例，實務上恐難以達成。 

三、 本司為確保農村婦女能參與農村相關土地決策，規劃以行政指導

方式宣導農村婦女參與農村社區地政業務範疇決策之重要性，並

訂定農地重劃、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委員會與協進會組成至少 1 名

參與成員為女性之年度目標值。 

四、 另上開委員會與協進會非屬機關性質，爰本項議題擬由「促進農村

婦女參與自然資源管理機關決策職位權益」修正為「促進農村婦女

參與土地事務決策職位權益」，以符實際。 

 

主席 

本項議題修正及績效指標之訂定尚屬妥適，未來請地政司就實際執行情

形再行評估並滾動修正指標內容。另各單位（機關）得參考地政司之案

例，隨時檢視自身業務是否涉及性別平等議題，並適時提出增修本部性

別平等推動計畫之意見，以精進本部性別平等推動工作。 

 

王委員兆慶 

一、 有關本部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11至 114年）修正案，院層級議題

－依教別盤點及輔導全國性別不平等現象之宗教團體相關作業部

分，因宗教團體是否有性別不平等現象，單以女性擔任決策層級及

管理階層之比例或女性擔綱主持宗教儀式等措施予以認定，恐難

以說服行政院性別平等處(以下簡稱性平處)。 

二、 本項建議不予刪除該項指標，請民政司明年重新盤點，並將計畫內

容由「輔導有性別不平等現象之宗教團體」修正為「與有性別不平

等或性別保守觀念之宗教團體進行對話」，另自 113年起調降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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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之宗教團體個數，如欲刪除本項指標，請調整修正理由，應以

宗教團體非為政府推動性別平等之輔導對象，性別平等相關觀念

違背部分宗教團體核心思想，恐有干預宗教自由之疑慮等方向進

行說明。 

 

民政司代表 

本項宗教團體盤點作業係以開放式問題填答，請各地方政府回報轄內有

無性別友善及不友善現象之宗教團體。另有關委員建議部分，因憲法保

障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性別平等觀念涉及各宗教信奉之核心教義及

儀軌等，具有相當關連性，實務執行上相對困難，為避免宗教團體認為

政府干涉宗教事務，引起宗教團體反彈，不利未來輔導業務，爰本項本

司仍建議予以刪除。 

 

王委員兆慶 

本項如仍擬予刪除，建議修正理由應再行調整論述方向，其中修正理由

中說明僅基隆市 1家宗教團體有性別不平等現象之部分，建議予以刪除，

另建議闡明憲法保障宗教自由，又貴部對於宗教團體雖為上對下之輔導

關係，惟涉及性別平等推動事項非屬貴部輔導範疇。 

 

性平處代表 

一、 宗教自由之於性別平等，如其宗教教義未違反相關法律，則本處予

以尊重。又貴部如刪除本項指標，建議另新增績效指標。 

二、 本項建議民政司可朝設定正向績效指標方向思考，如本部對宗教

文化之性別輪廓為何，可以該輪廓樹立具性別平等現象之宗教團

體典範作為績效指標。 

 

民政司代表 

本次盤點資料中，除性別不友善之宗教團體及其具體事由外，亦已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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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友善之宗教團體及其具體事蹟。 

 

主席 

一、 感謝性平處之建議，惟樹立典範是否會產生政府推崇特定宗教團

體之疑慮，建議民政司可另行將相關資料加以整理分析，以利後續

運用。本項指標仍予以刪除，請民政司加強修正理由之論述，強調

宗教自由與性別平等之關係。 

二、 本案請相關權責單位（機關）依委員意見修正，俾利秘書室後續提

報行政院核定。 

 

性平處代表 

有關本部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11至 114年）修正案，部會層級議題－

促進農村婦女參與自然資源管理機關決策職位權益部分，為使農村婦女

於決策職位更受重視及保障，建議現行績效指標之「至少 1名參與成員

為女性」修改為「至少 1名參與成員為農村女性」。 

 

地政司代表 

依行政院秘書長函示規定，農村婦女之定義，須考量農務相關經驗、知

識能力、從事相關產業情形及居住所等面向並自行認定。有關農地重劃、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之委員會與協進會委員均係具備農務相關經驗、知識

能力並從事相關業務之人員，該委員會或協進會之女性成員得以擔任委

員應係得以認定為農村婦女，且本項指標標題已明確敘明「農村婦女」，

於績效指標部分應無須重覆說明。 

 

主席 

考量本項指標已明確寫明「農村婦女」，且相關委員會或協進會之女性

成員依行政院秘書書函示規定，應符合農村婦女之定義，爰本項績效指

標維持原內容。 


